
体育行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2025版） 
第一条 为指导科学排查、及时消除体育行业重大事故隐患，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等法律法规，结合体育工作实际，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判定体育行业可能导致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安全管理缺失、违法违规行为、设备设施故障等重大事故隐患，重点围绕体育赛事活动筹办举办、体育场所及设备设施运营管理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第三条 体育赛事活动筹办举办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应经批准（许可）的体育赛事活动未按要求履行相应审批（许可）程序的，或擅自变更已经批准（许可）的体育赛事活动时间、地点、内容或者扩大举办规模的；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未进行安全风险评估的；

（二）将工作内容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的；

（三）未与第三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约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且未对第三方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管的；

（四）未制定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理预案、安全生产方案、“熔断”机制的；

（五）未对可能引发观众冲突、恐慌、踩踏等公共安全风险进行分析研判、制定实施应对措施的； 

（六）未对举办户外体育赛事活动的天气状况、自然环境等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开展跟踪监测和预警的； 

（七）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未对参赛年龄、身体条件、技术水平等特殊要求作出真实解释和明确警示并按要求进行验证的； 

（八）未对举办体育赛事活动的体育场所、体育设施及器材进行安全检查，未查验体育场所人员容载量是否符合相关安全要求的； 

（九）未对举办体育赛事活动所必需的设施搭建、医疗救援等配套服务明确管理要求的； 

（十）未对举办体育赛事活动所必需的保护性设备装备、消防设施（器材）、救援设备、医疗设备足量配备，并保持完好有效的；

（十一）未落实安全责任人，使用无相关专业资质或未经培训工作人员，未配备必要的、符合相关规定安全救助人员的。 

第四条 体育场所及设备设施运营管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未经许可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 

（二）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并明确安全管理机构、人员，且未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未制定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的；

（三）体育场所及设备设施未通过验收，未按相关要求进行定期检验和维护，或超过使用年限未经专业机构鉴定仍在使用的； 

（四）未针对人员聚集区域消防、水电、燃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制定实施相关安全保障和应急措施的； 

（五）未按体育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配备安全防护、安全监测、应急救援及医疗救护等设备设施，且未开展经常性维护、保养、检测的；

（六）应持证上岗的关键岗位人员无证上岗，未按要求配备安全管理、救助人员的； 

（七）未建立雨雪、大风、寒潮等极端天气应对机制的。 

第五条 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和其他严重违反涉及体育领域的安全生产规章政策，可能导致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等现实危险的，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第六条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动火作业、消防（火灾）、燃气、特种设备、有限空间、建筑结构、建筑保温材料、特种作业人员等方面有法律法规要求的或重大隐患判定标准的，从其规定。 

第七条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2023年12月4日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体育行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3版）》同时废止。 



